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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政发〔2019〕8 号

滕州市人民政府
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预销售管理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滕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

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和市场秩序，优化商品

房预销售管理，提高开发项目审批服务效能，减轻开发企业负

担，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现

就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预销售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。严把新建商品房预售许可条件，

已交纳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，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；持有房

地产项目开发经营权证明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

证；按提供的预售商品房计算，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

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，并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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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，具体形象进度应达到：低层和多层（即六层及以下）建

筑主体施工形象进度达到地面二层，中高层（即七层至九层）

建筑主体施工形象进度达到地面三层，高层（即十层及以上）

建筑主体施工形象进度达到地面四层及以上；满足上述条件的

方可办理预售许可。未进行房产预测绘确定位置和面积的不予

受理预售许可。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，房地产开发

企业和从事商品房销售代理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进行预售，

不得以认购、预订、排号、发放 VIP 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

变相收取定金、预收款性质的费用，不得发布商品房预售广告。

二、严格执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制度。房地产经营者在

销售商品房时，要按照《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》的要求公

开标示商品房价格、相关收费以及影响商品房价格的其他因

素。对取得预售许可或者办理现房销售备案的房地产开发项

目，商品房经营者要在 10 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销售房源。商

品房在销售中，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、一房一价、一套一标规

定，实际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公示价格，否则不予办理商品房买

卖合同备案。

三、严格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管理。进一步规范商品

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及注销流程，防止社会资本投机炒作商品

房。对假借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进行捂盘、炒作、提价的

房地产开发企业，暂停使用网签端口；对提供虚假材料的个人，

不予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注销手续。



- 3 -

四、完善房屋交易资金监管机制。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

管系统，实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全覆盖，优化预售监管资金

核拨流程，留足保证工程竣工交付所需资金用于商品房预售项

目工程建设，防范资金挪用、楼盘烂尾、拖欠工程款，保护购

房群众权益。

五、打击违法违规行为。坚决打击查处房地产开发企业恶

意炒房、虚假宣传、囤积房源、捂盘惜售、哄抬房价、不按规

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一经查处，将违法违规企业及其

责任人记入信用不良记录，实施联合惩戒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此前有关商品房预售规定与本

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

2019 年 6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 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察
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17 日印发


